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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傅莉依据其与遗赠人付土根（男，1941年3月8
日出生，2025年5月1日死亡）于2020年9月11日签订的
遗赠扶养协议向本处申请办理付土根名下杭州市大塘新
村46幢1单元403室房屋的接受遗赠公证。相关法定继
承人或利害关系人可以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5日内向本
处提出书面异议。如到期未收到书面异议或异议不成立
的本处将根据傅莉的申请出具公证书。

联系人：闻公证员
联系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清泰街348号雪峰大

厦307室
联系电话：0571-86998784
浙江省杭州市杭州互联网公证处 2025年6月13日

公 告

湖州璟熙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东阳市赛达五金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法律及财政部、银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湖州璟熙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与东阳市赛达五金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湖州璟熙企业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
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东阳

市赛达五金有限公司。湖州璟熙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东阳市赛达五
金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方。

东阳市赛达五金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
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东阳市赛达五金有限

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
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湖州璟熙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东阳市赛达五金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元 2025年6月13日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
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
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25]年[1]月[24]日的债权本金余额，借款人和
担保人应支付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
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

额不一致的，以实际计算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

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序号

1

借款人名称

东阳市华东园林工具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
本金

7,663,145.96

欠息

7,294,554.78

担保人

东阳市福安工贸有限公司、永康市高尔美工贸有限公司、包孟飞、蒋莉华、应福安

法院案号

(2016)浙0702民初3542号
(2016)浙0702执4610号

利息计算截至时间

利息计算至2020年3月30日

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债务重组的公告
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公

司”）拟对宁波莱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单户不良债权（以
下简称“标的资产”）进行债务重组，现将情况公告如下：

一、标的资产情况

截至处置基准日 2024 年 9 月 30 日，债权本金为
691.20 万元，利息及罚息等为 538.20 万元，代垫费用为
2.34万元。债权担保方式为保证。具体情况如下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注：1、标的资产为上述债权，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清偿
的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等，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的有
关约定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生效法律文书计算。2、上述
债权及其项下从权利一并列入重组范围。3、本公告当中
内容如有错漏，以借款人、担保人等原已签署的交易合同
及相关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二、交易对象的要求
本次拟以重组方式进行处置，本次重组价格及重组期

限可与下文联系人获取。根据有关规定，本次公告期自公
告发布之日起5个工作日止。在此期间，如有异议或有意
向受让债权的，请与我司联系；如没有，我司将实施债务重
组方案。交易对象须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
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但下列人员不得受让该资产：
（一）国家公务员、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二）该项
资产处置工作相关中介机构所属人员；（三）债务人、担保
人为自然人的，其本人及其直系亲属；（四）债务企业的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股下属公司，担保企业及其控
股下属公司，债务企业的其他关联企业；（五）上述主体出
资成立的法人机构或特殊目的实体；（六）国家金融监督管

理总局认定的其他不宜受让的主体。交易对象需配合我
公司开展合规访谈，如不配合，我公司有权终止相关交易。

三、异议处理
自公示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如有异议或有意向受

让债权的，请与我司经办人联系，并提交书面材料（以收
到材料时间为准）。公告期内，如有异议，请书面提出并
提交相关佐证材料，经我公司审议认为异议成立的，终
止本次处置活动；如有愿出高价收购者，应在公告期内
出具书面材料并缴纳保证金。如在此期间未征询到异
议，我公司将实施债务重组方案。

公示有效期：5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我公司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5个

工作日内受理对上述资产处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有关排斥、
阻扰征询或异议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告活动的举报。

受理公示事项联系人：梁女士，瞿先生，联系电话：
0574-81873352。

受 理 排 斥 、阻 挠 征 询 或 异 议 联 系 电 话 ：
0574-81873327。

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6月13日

债务人
宁波莱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本金
691.20

利息及罚息等
538.20

代垫费用
2.34

抵押物
/

保证人
宁波茂林进出口有限公司、陆达才、范敏儿、何明、倪建珍

永康市金九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九工贸”）、永康市祥
萍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祥萍金属”）目前面临经营困难，为
化解企业的债务困境，平等及最大限度维护债权人的利益，金九工
贸、祥萍金属决定进行庭外重组。北京炜衡（宁波）律师事务所、北

京炜衡（杭州）律师事务所接受金九工贸、祥萍金属的委托作为
此次庭外重组的重组辅导人，全程指导并实施庭外重组工作。在
此关键时刻，我们诚挚邀请并正式通知所有债权人于2025年7
月14日前完成债权申报，并确保您的合法权益得到妥善保护。
具体申报细则请详询：林律师18869926397。特此公告。

北京炜衡（宁波）律师事务所
北京炜衡（杭州）律师事务所 2025年6月13日

庭外重组及债权申报公告

盲人误入车行道
外卖员小女孩齐护送

@大众新闻-半岛都市报
（半岛都市报官方微博）

6月12日，贵州凯里，市民刘先生用

无人机直播城市时，偶然拍到一位盲人误

入车行道，站在路中间手足无措。就在这

时，一名外卖小哥停下车赶来，一名路人

小女孩也赶紧跑上前，一同把盲人搀扶到

路边。刘先生告诉记者，远程看到盲人在

路中间迷路时，他急得不行，差点报警；后

来见有人相助，又十分感动，感叹好人很

多，城市很温暖。

微暖心

微点赞微致敬

痛心！
35岁民警出差办案突发疾病牺牲

@大河报
（大河报官方微博）

6月9日凌晨2时许，河南省周口

市太康县公安局交警大队民警王振同

志在江西九江出差办案期间，突发心脏

疾病，经全力抢救无效，于当日凌晨2

时51分不幸因公牺牲，年仅35岁。

从警14年来，王振同志长期扎根

在公安刑事侦查、交通管理一线，忠诚

履职、勤勉尽责、甘于奉献，把全部精力

都献给了崇高的人民公安事业，用一生

赤诚忠实践行了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

在打击刑事犯罪、保障道路畅通、保护

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等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

6月11日上午，太康县殡葬管理服务中心告别大厅内外，庄严肃穆、哀

乐低回。王振同志遗体告别仪式在这里庄重举行，王振同志的遗属、生前亲

友、同学及同事300余人含泪忍悲，沉痛送别。

男子落水被冲走
民警追27公里救回

@人民网
（人民网法人微博）

近日，新疆皮山县，一男子落进水渠

被冲走。派出所民警带着绳子、救生圈

等救援设备，争分夺秒顺流追踪27公

里，期间多次停车抛绳救援失败，最终和

当地居民一起将落水者救起。落水者被

救起后，第一时间送往医院，目前已无大

碍。

微世相
新车牌等不及
男子套用前车主车牌被处罚

@荔枝新闻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荔枝新闻客户端官方微博）

近日，江苏某交警大队发

现一辆小型轿车涉嫌套牌，民

警当场查获该嫌疑车辆和驾驶

人吴某。据了解，这辆车是刚

过户，新车主的车牌下来还需

要3个工作日，为了使用方便，

就使用了前车主的车牌，而前

车主车牌已经申请注销了。随

后，吴某因使用他人机动车号

牌，被处以记12分、罚款3000

元的处罚。

江西小伙等待8年
完成造血干细胞捐献救人

@江南都市报
（江南都市报官方微博）

6月 11日，在江西上饶工作

的小伙林承凡，在经历8年等待

后，终于实现了自己当初的诺言，

为一名素不相识的血液病患者送

去了重生的希望，成为江西省第

400例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

林承凡说：“现在心情有点如释重

负，这么多天的前期准备，只为了

这件非常有意义的救人生命的事

情。”

立遗嘱人王锦绣（女，1930年6月26日出生，于2025年3月
19日在丽水市死亡）于2016年12月1日立有一份自书遗嘱，现
遗嘱受益人向本处申请遗嘱检认、继承公证，经初步审查，现
公告如下：王锦绣名下的坐落于丽水市莲都区大洋路67幢301
室的不动产【详见：丽房权证字第01026004号房屋所有权证、

丽国用（2014）第 207 号国有土地使用证】由朱炳蔚和张静各
继承50%的份额。遗嘱受益人朱炳蔚和张静主张按遗嘱内容
继承王锦绣死亡时遗留的上述不动产。

现如有对王锦绣遗嘱内容主张权利的单位和个人，请
在20个工作日内向本处提出书面的异议申请。（联系人：
饶公证员2106093）

浙江省丽水市莲城公证处 2025年6月13日

遗嘱检认公告


